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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政办〔2024〕9号

泰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《泰宁县备战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各有关单位：

《泰宁县备战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方案》已经县政府研究

同意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泰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年 3月 2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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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宁县备战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方案

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（以下简称“第十八届省运会”）将

于 2026年在三明市举行。为进一步做好备战工作，圆满完成市

委、市政府下达的目标任务，根据《中共三明市委办公室三明市

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三明市筹办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和

第十二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明委办发

明电〔2023〕28 号）、《三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三明市

备战福建省第十八届运动会方案的通知》（明政办〔2023〕14号）

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订本方案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按照三明市委、市政府关于第十八届省运会目标任务部署，

泰宁县需完成 5枚金牌，承办省运会击剑（青少年部）、铁人三

项（青少年部）、桥牌（行业部）等 3个比赛项目。

二、布局原则

根据泰宁县目前开展项目的特色和优势，确定重点项目、发

展潜力项目、一般项目和新增项目，以县少体校及体育传统特色

学校为基础，各体育协会、体育俱乐部作为补充，借助高水平优

秀运动队（含省体校、省各项目运动管理中心）和兄弟单位的优

势力量，引进高水平教练员、运动员，全面增强我县竞技项目的

竞争实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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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指标分解和进度安排

（一）第一阶段（2023 年 6 月-2024 年 3 月）

1.成立泰宁县备战工作领导小组（详见附件 2），制定备战

参赛工作方案。

2.出台对重大赛事和省运会运动员、教练员奖励政策，奖励

标准不低于市级奖励标准。

3.落实重点项目训练计划和重点运动员夺金预案，落实备战

工作专项经费（每年不少于 50万元），服务保障到位。

4.加大组织选材和引进教练员、运动员工作，进行拉网式选

材，完成第十八届省运会周期 2023年度注册任务（总注册数 300

人，首年完成周期注册数的 50%）。

5.加大培养输送体育后备人才力度，在编在岗教练员 2023

年向市少体校输送运动员不少于 5名。

（二）第二阶段（2024 年 4 月-12 月）

1.进一步落实项目布局和项目任务，进行拉网式选材，对小年

龄组进行补充选材。

2.完成至少 5名优秀尖子运动员引进任务，加大教练员队伍引

进、聘用力度，并做好 2024年度运动员注册工作（完成剩余 50%

注册数）。

3.力争有 20名以上泰宁籍运动员在省体校、省各项目运动中

心、市体校集训代训。

（三）第三阶段（2025 年 1 月-12 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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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做好参赛准备，形成训练、医务和后勤保障一体化备战机制。

2.按照我县目标任务，落实重点夺金项目，保障服务和赛前

训练。

3.保证有 20名以上泰宁籍运动员在省体校、省各项目运动中

心、市体校集训代训，并取得第十八届省运会的参赛资格。

（四）第四阶段（2026 年 1 月-12 月）

1.制定争金冲牌参赛预案，完成各项目备战工作，进一步优

化落实重点运动员夺金预案，跟进各项目保障工作。

2.加强参赛工作的调度、协调和督导。

3.组织我县负责承办的击剑（青少年部）、铁人三项（青少

年部）、桥牌（行业部）等 3项省运会比赛项目。

4.组织参加第十八届省运会比赛，完成既定目标任务。

5.总结第十八届省运会相关工作。

四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制定项目规划。加大高水平教练员、运动员引进和培

养力度，积极向上级争取政策支持，加强交流协作，力争更多的

潜优势项目转化成优势项目。

（二）创新项目管理体制机制。坚持以项目（群）管理为主

线的竞技体育管理机制，建立健全年度与周期相结合的目标责任

体系和综合评估体系。

（三）健全体育竞赛体系。每年开展有针对性项目的中小学

生联赛，优化青少年体育竞赛体系，由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每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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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举办一次全县田径、游泳、篮球、足球等项目中小学生联赛，

重点打造 1-2个传统品牌赛事。各中小学校应积极组队参加三明

市篮球、足球、啦啦操等少儿锦标赛，从中选拔优秀体育人才，

营造浓厚的备战氛围。

（四）完善奖励政策。出台对重大赛事和省运会运动员、教

练员奖励政策，奖励标准不低于市级。

五、组织保障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要把发展竞技体育摆上重要议事日程，

迅速成立泰宁县备战第十八届省运会领导小组和备战项目小组，

加强统筹规划和协调指导，尽快制定出台切合实际的项目备战和

参赛工作方案，制定实现目标任务的具体措施和办法，抓好配套

政策措施的落实，健全综合考评制度，及时解决训练、参赛经费

等困难和问题，为竞技体育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。

（二）明确职责分工。县政府办负责定期对相关职能部门落

实备战情况进行跟踪督查；县教育局负责协调解决好运动员就学

问题及运动员引进的学籍问题；县公安局负责根据现有政策积极

为引进运动员办理户口落实手续，负责承办项目赛事的安全保卫

工作；县财政局负责做好第十八届省运会备战经费保障工作；县

文旅局负责全面组织第十八届省运会组队参赛工作，牵头制定第

十八届省运会的相关政策性措施，组织我县负责承办的击剑（青

少年部）、铁人三项（青少年部）、桥牌（行业部）等 3项省运会

比赛项目，指导督促各参赛运动队伍的备战工作；县委组织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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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办、县人社局负责按紧缺急需体育人才招录，以及专业技术人

员的调配及有关激励政策指导；县委宣传部，县交通运输局、卫

健局、应急局、市场监管局、融媒体中心、旅委会、团县委等相

关部门配合文旅局做好我县承办的赛事项目。

（三）加强队伍建设。优化少体校管理人员和教练员配置。

加强教练员队伍建设，完善教练员培育体系，重点培养本地优秀

教练，积极引进、聘请高水平教练。加强运动员队伍建设，根据

重点夺金项目，加大运动员选材和重点运动员的训练力度。

附件：1.泰宁县备战第十八届省运会工作领导小组

2.泰宁县备战第十八届省运会各项目任务指标

3.泰宁县关于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工作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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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泰宁县备战第十八届省运会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王怀斌 县政府县长

常务副组长：饶秀健 县委常委、副县长

副 组 长：廖海林 县政府副县长

吕孙平 县旅游管委会主任

成 员：谢昌学 县政府办主任

许世赵 县教育局局长

卢 芳 县文旅局局长

梁耀华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

吴裕航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

吴应銮 县委编办副主任

江九山 县教育局副局长

汤 鹍 县公安局副局长

许合春 县财政局副局长

应旭棠 县人社局党组成员

潘志明 县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

叶盛平 县卫健局副局长

顾超帆 县应急局副局长

黎春财 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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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 福 县融媒体中心负责人

肖求文 县旅游管委会市场推广局副局长

林 涛 团县委副书记

肖晓军 县治安大队大队长

肖来军 县交警大队大队长

余 威 县文旅局副局长

戴 云 县少年儿童业余体育学校校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由卢芳同志兼任，副主任

由江九山、余 威同志兼任，具体负责办公室日常事务、综合协

调、业务指导和工作督查等。领导小组成员随工作变更而相应自

然调整，不再另行发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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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泰宁县备战第十八届省运会各项目任务指标

序号 项 目 任务目标 备 注

1 击剑 1枚金牌 拟引进 1-2名运动员。

2
铁人三项/

游泳
1枚金牌

选派我县运动员参赛，拟引进

1-2名运动员。

3 网球 3枚金牌 拟引进 3名运动员

4 田径 参赛 选派我县运动员参赛

5 水上项目 参赛 选派我县运动员参赛

6 篮球 参赛 选派我县运动员参赛

7 跆拳道 参赛 选派我县运动员参赛

8 射击 参赛 选派我县运动员参赛

9 其它项目 参赛

通过各类体育赛事、教练员下

校选材，以及引进优秀体育后

备人才等途径，发现选拔体育

苗子并及时向上级运动队输

送优秀人才。

合计 5枚金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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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泰宁县关于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
培养的工作意见

一、关于进一步促进体教融合的相关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建立由县政府办、教育局、文旅局牵

头，组织部、宣传部、编办、公安局、财政局、人社局、交通运

输局、卫健局、应急局、市场监管局、融媒体中心、旅委会、团

县委等部门参与的体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，研究解决问题，重大

事项按程序报县政府决定。联席会议由分管教育或体育方面工作

的县政府办公室分管副主任担任召集人，教育局、文旅局有关负

责同志担任副召集人，其他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担任成员。联

席会议办公室设在教育局，承担联席会议日常工作，联席会议设

联络员，由各成员单位有关股室负责同志担任。

（二）落实入学升学优惠政策。对承担第十八届省运会任务

的学生，统筹安排到所在地学校学习；对我县获得国家一级、健

将级的运动员将免试进入我县普高进行学习；对获得省运会前八

名、省年度锦标赛前六名的初中应届毕业生，统筹安排到泰宁第一

中学高中部就读。学籍在三明市外且符合福建省当年高考报名条件

的优秀运动员以学籍转入方式引进，转入学校由县教育局安排，其

他学校有成绩优异者，由教育局统筹安排到集训所在学校学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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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开展中小学生联赛。县文旅局、教育局每年联合牵头

举办各类联赛，重点办好全县田径、游泳、篮球、足球等项目青

少年联赛。

（四）加强学校体育工作。切实保证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

动时间，安排好每天的大课间体育活动，培养每个学生至少学会

2项体育技能，做到人人有体育项目、班班有体育活动、校校有

特色，营造浓厚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。打造“一校一品”，每个

学校至少打造 1个体育特色项目。成立田径训练运动队伍，保证

业余训练时间，支持县队校办，在有条件的学校组建县级田径集

训队伍。

（五）加强中小学体育教师队伍建设。根据训练项目配足配

强体育教师，按照学校体育工作和业余训练的要求，逐年补充学

校体育教师队伍，有针对性地培养骨干体育教师，优化学校体育

教师队伍。因训练需要，县教育部门应支持县少体校有偿聘请中

小学教师作为兼职教练。

二、关于引进优秀体育人才的管理办法

（一）教练员引进

1.优秀体育教练人才引进。参照《福建省 2023-2024年度紧

缺急需人才引进指导目录》，结合泰宁实际情况，适当放宽体育

教练员招聘岗位条件：对获评国家一级运动员的泰宁籍退役运动

员，且本人或本人亲自培养的运动员曾获奥运会、世锦赛、世界

杯前八名，或亚运会、亚锦赛、亚洲杯、全运会前六名，或省运



— 12 —

会冠军成绩，可根据县少体校、各学校实际需求，使用“人才编

制池”编制，按紧缺急需体育人才招录（免笔试）。

2.聘请教练员支持。一是为保障青少年人才选拔，借助学校

的优势，县少体校根据项目布局，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，聘请学

校体育老师作为业余教练。根据《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体育局

关于调整运动员教练员伙食标准的通知》（闽财教〔2022〕24号）

文件要求，对带队老师进行伙食补贴，每位老师月薪不高于 1500

元。二是为完成省运会周期任务，对急需专业的教练员，可通过购

买服务的方式进行聘用，增强参加省运会项目教练员队伍水平。

（二）运动员引进

引进优秀运动员原则上采用完成省运会青少年部竞赛规程

总则中所规定的竞赛项目金牌进行包干奖励，每枚金牌不高于

20万元（包含但不限于工资、奖金、训练、营养、器材、伙食、

住宿、交通、服装等）。对未获得金牌的引进运动员给予引进费

用不高于 6万元（包含但不限于工资、训练、营养、器材、伙食、

住宿、交通、服装等），另根据名次按奖励文件（《关于印发泰宁

县运动员在重大体育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奖励办法的通知》（泰

文旅〔2023〕46 号）标准执行。引进人员由县少体校报县文旅

局审核确定后进行签约引进。引进三明市外的优秀运动员学籍转

入学校由县教育局安排、户籍转入由公安局安排。

三、关于备战保障和竞赛奖励相关措施

（一）备战经费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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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第十八届省运会工作目标责任书》要求，县政府将参

赛项目的训练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，从 2024年起至 2026年每

年投入 50万元，用于教练员和运动员引进、运动员集训、运动

队外训参赛等备战工作，保证业余训练的正常开展和体育后备人

才培养的需要。

（二）建立奖励考核机制

1.落实《关于印发泰宁县运动员在重大体育赛事中取得优异

成绩奖励办法的通知》（泰文旅〔2023〕46号）文件精神，保障

教练员及运动员的奖励。

2.对社会组织和俱乐部的奖励。各级社会组织、体育俱乐部

可以组队参加各类赛事，从中发现和输送优秀苗子。社会组织和

俱乐部输送的运动员进专业队，参加比赛获得名次的，教练员及

运动员享受相应奖励。



抄送：县委办，人大办，政协办。

泰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3月 27日印发


